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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黨產條例案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793號 

 

【實務選擇題】 
 

司法院釋字第793號解釋宣告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合憲的主

要理由，不包括下列何者？ 

(A)平等原則 

(B)權力分立原則 

(C)違憲政黨之解散 

(D)法明確性原則 

答案：C 
 

 

【裁判要旨】 

1.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規範政黨財產之移轉及禁止事項，

不涉及違憲政黨之解散，亦未剝奪政黨賴以存續、運作之財產，並非憲法所不

許。 

2.同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行政院設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為本條例之主

管機關，不受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之限制。」與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3

項及第4項規定尚屬無違。 

3.同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及同條第2項規定：「本會依法進行政黨、附隨組織

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返還、追徵、權利回復及本條例所定之其

他事項。」第8條第5項前段規定：「本會得主動調查認定政黨之附隨組織及其受

託管理人」，第14條規定：「本會依第6條規定所為之處分，或第8條第5項就政黨

之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認定之處分，應經公開之聽證程序。」尚無違反權力

分立原則。 

4.同條例第4條第1款規定：「一、政黨：指於中華民國76年7月15日前成立並

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規定備案者。」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尚屬無違。 

5.同條例第4條第2款規定：「二、附隨組織：指獨立存在而由政黨實質控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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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

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與

法律明確性原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及第23條比例原則尚無違背；同款後段規定

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尚屬無違。 

【爭點說明】 

一、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3項、第4項與系爭規定合憲性之問題 

憲法第61條規定：「行政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

第3項及第4項規定：「（第3項）國家機關之職權、設立程序及總員額，得以

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第4項）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員額，應依前項法

律，基於政策或業務需要決定之。」組織基準法係依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3

項制定。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3項及第4項於86年第四次修憲增訂時，仿日本

行政組織之改革，將機關組織之員額等加以規定，並於此範圍內，俾各機關

得按實際需要而為彈性之調整。前述增修部分，雖有規範鬆綁之目的，但其

既已作為制定中央組織基準法之準則性規範依據，且已據此制定組織基準

法，各行政機關自有遵守相關組織準則性規範之必要，若未如此，應受前述

憲法規定之審查。縱認憲法增修條文上開規定，係於立法者以法律建構個別

行政組織之權限外，增加其就行政組織之一般性、框架性立法權限，但並未

剝奪立法者制定單獨組織法或兼含組織法規定之法律之權限。惟即便如此，

亦應明確規定何種基準法之條文不受限制，系爭規定卻泛稱黨產條例之主管

機關，不受組織基準法規定之限制。如此幾乎等同於全面性排除依憲法增修

條文第3條第3項所制定之組織基準法之適用，導致同條第4項所稱「各機關之

組織、編制及員額，應依前項法律」之憲法文義及意旨，形同具文之疑慮。

是系爭規定之排除適用組織基準法，即不受組織基準法規定之限制，內容過

於寬泛，實有商榷之餘地。 

二、憲法保留之適用問題 

「憲法保留」是否係屬憲法原則，抑僅屬於學理上之概念，頗值得學理

及實務上再深入探究。司法院釋字第392號解釋「憲法第八條關於行使逮捕、

拘禁、審問、處罰權限之規定具有憲法保留之性質」，釋字第443號解釋就層

級化法律保留之論述中，曾採用憲法保留之用語，認為「關於人民身體之自

由，憲法第八條規定即較為詳盡，其中內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縱令立

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參照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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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資參考。 

另比較德國法有關憲法保留之概念及理論，在德國學理上有區分個別憲

法保留與一般憲法保留（或稱國家活動之憲法一般保留）。德國基本法第87

條之1第2項明定有關非屬國防目的之派遣軍隊，此被歸屬於個別憲法保留。

另非屬於憲法明定之保留事項，並不排除其他憲法內在保留之事項，歸屬於

一般憲法保留。有將憲法保留，納入法律保留之概念中，基於憲法優位性，

其係不成文限制條款之形式存在。 

本號解釋肯認結社團體財產之使用、收益及處分，應受憲法第15條財產

權之保障，與其存續、運作及發展息息相關者，亦受憲法第14條結社自由之

保障，並認黨產條例規範政黨財產之移轉及禁止事項，不涉及違憲政黨之解

散，亦未剝奪政黨賴以存續、運作之財產，非憲法所不許。惟政黨政治屬於

現代民主共和國（憲法第1條）之重要基石，擁有國會多數之單一執政黨或少

數聯合執政之政黨利用國會多數立法手段，制定不當影響特定相對政黨之存

立及活動之法律，從歷史發展觀之，雖屬特例，將來卻未必不會再發生此現

象，既揭櫫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維護，立法者所制定之法律或行政機關之法律

提案，如係涉及足以影響政黨政治或特定政黨存立或活動，必定對於自由民

主體制造成重大影響。本號解釋原因案件涉及適用黨產條例之結果，攸關政

黨及附隨組織所屬之財產是否被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進而受到調查及處

理，可能涉及導致影響政黨之存立及活動，故其應歸屬於特殊結社自由保障

之範疇。因此，司法院解釋進行憲法審查時，實不容忽視憲法保留原則之適

用可行性。 

三、個案立法禁止原則與所謂特殊類型法律之問題 

個案立法禁止或稱一般性要求原則，未於我國憲法所明定，但比較於德

國基本法第19條第1項規定限制基本權之法律或法律授權，應具一般性，不得

僅適用於個別事件。亦即法律為一般抽象普通之規制，於訂定法令時，須為

抽象普通之規制。反之，行政機關為行政處分，具有個案規制之性質。前述

個案立法禁止，係為禁止基本權干預之個案法律，據此不允許僅適用於單一

或多數特定之人之個人法律。前述德國基本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係屬基本法

第20條第2項第2段所呈現之權力分立原則之具體化，同時具體化一般平等原

則。在德國，此個案立法禁止之一般性要求，實務上相對較少意義。於聯邦

憲法法院訴訟中主張，到目前並未有成功之案例。其中有係因若干法律涉及

措施性法律，而例外不適用個案立法禁止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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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理上，有認為個案法律係針對特定人或特定群體之具體法律關係為規

制對象。至於法律雖係針對為個案，但其具抽象普通之措施性質，例如減少

失業法律等國家之經濟管控及社會形成之立法，性質上其係屬措施性法律，

有認為措施性法律與個案立法（個別性法律），兩者並不相同。司法院解釋

曾論及措施性法律，其往往運用於經濟或社會相關法律，例外不構成違憲，

此與個案立法性質上仍有所不同。另司法院曾認個案法律與措施性法律同屬

一範疇內，但參照前述德國法上見解，兩者可存在原則與例外，或分屬不同

範疇之法律概念。如不問兩者是否同屬個案立法之同一範疇內，兩者在憲法

可能發生之效力，尚有差異。 

黨產條例係以處理政黨、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財產 為適用對象之法

律，性質上其非純屬經濟或社會措施性之法律，如前所述，其適用結果可能

影響某個別政黨之存立及活動，亦即就其法律形式上縱使非專屬針對特定政

黨，但其適用結果，實際上集中於某個別政黨或少數政黨，則可能構成個案

立法之情形。本號解釋不針對個案立法禁止問題，而另提出特殊類型法律，

實不無商榷之餘地。再者，本號解釋既不否認黨產條例之特殊性，該條例性

質上固屬法律規範，但其規範之核心內容，並非純屬規範經濟或社會之措施

性法律，其實際適用結果已具有個案立法之屬性，立法者制定此類型之法

律，自可能涉及個案立法禁止原則之憲法審查問題。 

四、附隨組織定義規定之法律明確性問題 

系爭規定「附隨組織：指獨立存在而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

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

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有關附隨

組織定義區分前後兩段，前段所謂實質控制，係參考公司法第8條第3項規定

「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

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

責任。」有關實質控制之用語，係公司法於民國101年修正時始明文採用，並

非在公司法上早已長期使用之用語，故其屬相對新穎之公司法制用語。因實

質控制係參考公司法之用語，故有需參考公司法相關文獻，探究其真正內涵

之必要。實質上董事，可包含事實上董事及影子董事（或稱「幕後董

事」），亦即公司法第8條第3項中所稱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雖從外在表徵

（權力外觀或顯現於外之身分）而有不同表現形式，而可區分為事實上董事

與影子董事兩種，有將之統稱為實質董事。在法制用語之使用，公司法第8條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觀人‧判解集 NO.72    
 

  

  

 13 

第3項及外國立法例，既將實質控制之影子董事獨立成為一類。因此，有關上

述實質控制之影子董事之概念，與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之事實上董事，嚴格

言之，兩者分屬兩種類型，是不宜當然認為實質控制完全等同於直接或間接

控制範圍。由此可見，「實質控制」與「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及「直接或

間接控制」等三項要件，即非當然對等，三者可能僅有部分具共通性，而其

在權力外觀呈現之形式及內涵上，尚存差異。 

黨產條例參考前述實質控制用語，有似在幕後之「影子政黨」，如認為

可參考前述公司法之論述，則對於該條例所稱實質控制之用語，亦有參考公

司法外國立法例與學說及實務見解之可能。如前所述，國內學說上因其意義

之廣狹解釋，可能異其見解。換言之，如將實質控制涵義過度擴張解釋，則

可能發生與公司法規定之原意不同之現象，雖在法學概念相對性下，黨產條

例並非不能發展出其之個別操作定義，如認其係參考公司法相關規定之用

語，則有參考該法而為解釋之可能性。換言之，前述實質控制之用語，在法

律解釋上存在不同之見解，亦即有不甚清楚明白之疑慮。該用語之界定，尚

待解釋或補充之。況且基於法安定性，如何使規範內容不生矛盾，並其實質

控制之意義得以理解且清楚，且為一般受規範者可得預見，以期符合法律明

確性原則之要求，亦屬重要。再者，如因定義性規定有法律不明確之疑義

時，則系爭規定五後段之適用結果，將可能因其涵蓋及於已脫離而現已非屬

有關聯之附隨組織之範圍為何，發生疑問，且於此亦可能有因黨產條例之政

黨或附隨組織之定義不明之疑慮，是就此仍有再推敲之餘地。 

五、不當取得財產之推定、定性及處理與本件憲法審查具有重要關聯性 

本號解釋之範圍限於聲請人提出聲請解釋之標的，惜未運用司法院解釋

曾多次採行之重要關聯性原則，使解釋範圍擴及於不當取得財產之推定、定

性及處理規範等規定。詳言之，系爭規定性質上屬於不完全法條之定義性規

定，未能與其他構成要件或法律效力之法條相連結，往往無法完整發揮法條

規範效力。黨產條例第3條（不適用其他法律有關權利行使期間之規定）、第

4條第4款（不當取得財產之定義）、第5條（不當取得財產之推定）、第9條

（不當取得財產之禁止處分及其例外）及第27條（違反第9條第1項規定處分

財產之罰鍰）等規定，與系爭規定宜認為具有重要關聯性。因該等規定涉及

黨產會處理黨產條例所規定事項，不適用其他法律有關權利行使期間之規

定，且涉及不當取得財產之定義及推定，且不當取得財產之禁止處分及其例

外規定，及違反第9條第1項規定處分財產之罰鍰有關不當取得財產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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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屬黨產條例之重要規定，且與系爭規定具有重要關聯性，如能將此等規定

一併納入審查，將有助於更全面性處理聲請人及關係人所提出有關政黨不當

取得財產之爭議。 

【相關法條】 

憲法第1、2、61、77條、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 


